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1號

抗  告  人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家苑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損害賠償等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8日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243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㈠、㈡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

8,579,236元。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

院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件相

對人於原法院對抗告人起訴請求判決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

㈠、㈡、㈢（下稱起訴聲明㈠、㈡、㈢），經原法院核定起

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並與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

請求所應徵收之裁判費合併計算後，命相對人應補繳第一審

裁判費新臺幣（下同）35,271元。抗告人就其中核定起訴聲

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部分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有民事

抗告狀、民事更正抗告聲明狀在卷可查（本院卷第9至11、1

37頁），並經兩造具狀陳述意見，依上開規定，原裁定關於

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並受本院之裁判，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民國113年6月5日簽立「臺南

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房地租賃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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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租約）並經公證，已於同年6月11日完成點交，

有點交紀錄（下稱系爭點交紀錄）為憑。嗣於113年8月相對

人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伊遂於113年9月20日與

江承彬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依系爭點

交紀錄及系爭租約第16條第2款約定「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

點交之日起6個月為限」，是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應自點

交之日即113年6月11日起算，原裁定以系爭協議書公證後7

日即113年9月27日起算，應有違誤，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

請求「系爭租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如

獲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235元（計算式：2,5

00萬元×80%÷366日×l57日＝8,579,235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價額1元，起訴聲明㈠、

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為此提起抗告，

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核定上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並

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為8,579,236元。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則以：系爭租約於113年6月5日訂立並公

證，依系爭租約約定，未點交即自動點交，故應於113年6月

14日自動點交，抗告人雖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11日完成點交

乙節，惟此係遭抗告人之代表人吳明昌及郭建宏、吳昭亨等

人偽造系爭點交紀錄，伊之前任代表人張麗淑已對渠等3人

提出刑事偽造文書告訴，則因系爭點交紀錄遭偽造於113年6

月11日點交，故113年6月14日自動點交乙事於法應失效，並

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而顯失公平。本件核定起訴聲明㈡

之訴訟標的價額，因兩造各自主張系爭租約免租期之起算

日，而本件租賃物價額與系爭租約合計10年之租金均非兩造

實際所受損害，且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項第1款約定，租爭

租約之首年、次年及第3年後之租金皆不同，亦不應計算第

一、二、三審通常審理期限，故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應以

兩造主張之免租期起算日之差即164日，依首年租金2,000萬

元與法定利率百分之5據以計算兩造實際所受損害為認定，

是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448,338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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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000萬元÷366日×164日×5%＝448,338元）等語。

四、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

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

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

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

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

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租賃權涉訟，

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其租

金總額超過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同法第

77條之9前段定有明文。

五、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5日簽訂系爭

租約，因抗告人擅自變更營運計畫書審通過後方可營運，致

相對人營運嚴重停擺及名譽受損等情，故聲明求為判決起訴

聲明㈠、㈡、㈢，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1至17

頁）。查兩造係於113年6月5日簽立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約

定由相對人（即乙方）承租抗告人（即甲方）之房地，並由

相對人時任代表人張麗淑擔任相對人之連帶保證人；嗣因相

對人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抗告人再與江承彬於

113年9月20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約定由江承彬擔任

相對人就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等情，有相對人提出之系爭

租約及公證書、系爭協議書及公證書附卷可稽（同卷第29至

65、19至27頁）。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款約定「本契約租賃

標的物應於簽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7日內，由甲乙雙方會同

點交租賃標的物，甲方按現況辦理點交，乙方逾期未點交，

視為已完成點交作業。」（同卷第41頁）；第5條第1款第1

目約定「第1年租金：2,500萬元整。第1年租金以80%比率計

收（下略）」（同卷第43頁）；第16條第2款約定「乙方如

需將租賃標的物作整修，或供營業使用時應於開始前取得合

法營業執照，未取得合法營業執照前不得營業，於整修完成

前或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前（以主管機關發文日為準），

甲方得同意免計租金，惟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點交之日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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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為限，逾期不論任何原因，均須開紿計租，但如乙方於

免計租金期間提前整修完成或開始使用或營業時，自開始使

用或提早招租進駐之日起應即收取租金。」（同卷第57

頁）。則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即應以點交之日起算，且最

長以6個月為限。抗告人主張系爭租約係於113年6月11日由

相對人時任代表人張麗淑完成點交，應以該日為系爭租約免

計租金期間起算日乙情，並提出經張麗淑簽名之系爭點交紀

錄為證（本院卷第81頁）；相對人則否認系爭點交紀錄之真

正，並主張其上張麗淑之簽名係遭偽造乙情，且提出刑事告

訴狀為證（同卷第115至117頁），並於起訴聲明㈡請求「系

爭契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因此，相對

人就起訴聲明㈡如獲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即為依兩造各

自主張之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所相差之日數（即11

3年6月11日至同年11月14日共計157日）而計算之免計租金

數額，又依系爭租約約定第1年租金以2,500萬元之80%即2,0

00萬元計收，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

235元（計算式：2,000萬元÷366日×l57日＝8,579,235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相對人錯誤計算兩造主張之系爭租約免

計租金期間起算日相差之日數為164日，並僅以該期間依系

爭租約所計算之租金數額，乘以法定利率百分之5所計算之

損失金額，作為其就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之認定依

據，自非可採。

六、綜上，本件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5

元，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起訴聲明㈠、㈡

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原裁定誤以系爭協

議書公證後7日即113年9月27日作為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

起算日，並據以認定該日與相對人請求之起算日相差為48

日，而認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可得之客觀利益為2,622,951

元，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而核定起訴聲明

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為2,622,952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

2,271元，並加計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請求部分應徵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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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裁判費4,500元，及扣除相對人已繳納之裁判費1,500元

後，命相對人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35,271元，顯有違誤。抗

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就起訴聲明㈠、㈡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不

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原裁定上開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部分既經廢棄，所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

廢棄，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

核定本件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七、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後，相對人雖於114年4月8日具狀向原

法院為訴之追加，有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在卷可佐（本院卷

第143至149頁），惟此部分應經原法院准許後始由原法院另

為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本院尚無審酌餘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劉秀君

　　　　　　　　　　　　　　　　　　  

　　　　　　　　　　　　　　　　　　　法　官　王雅苑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翁心欣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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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

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起訴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元。

㈡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

招標出租案契約免租期計算起始

日為民國113年11月15日。

㈢臺灣前三大報紙頭版刊登澄清與

道歉啟事連續3個月，並同時於臺

灣前五大主流媒體發布澄清與道

歉啟事至少5次記者會與10篇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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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1號
抗  告  人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家苑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損害賠償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8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243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㈠、㈡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8,579,236元。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對抗告人起訴請求判決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㈠、㈡、㈢（下稱起訴聲明㈠、㈡、㈢），經原法院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並與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請求所應徵收之裁判費合併計算後，命相對人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下同）35,271元。抗告人就其中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部分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有民事抗告狀、民事更正抗告聲明狀在卷可查（本院卷第9至11、137頁），並經兩造具狀陳述意見，依上開規定，原裁定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並受本院之裁判，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民國113年6月5日簽立「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房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經公證，已於同年6月11日完成點交，有點交紀錄（下稱系爭點交紀錄）為憑。嗣於113年8月相對人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伊遂於113年9月20日與江承彬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依系爭點交紀錄及系爭租約第16條第2款約定「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點交之日起6個月為限」，是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應自點交之日即113年6月11日起算，原裁定以系爭協議書公證後7日即113年9月27日起算，應有違誤，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請求「系爭租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如獲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235元（計算式：2,500萬元×80%÷366日×l57日＝8,579,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價額1元，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核定上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並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為8,579,236元。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則以：系爭租約於113年6月5日訂立並公證，依系爭租約約定，未點交即自動點交，故應於113年6月14日自動點交，抗告人雖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11日完成點交乙節，惟此係遭抗告人之代表人吳明昌及郭建宏、吳昭亨等人偽造系爭點交紀錄，伊之前任代表人張麗淑已對渠等3人提出刑事偽造文書告訴，則因系爭點交紀錄遭偽造於113年6月11日點交，故113年6月14日自動點交乙事於法應失效，並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而顯失公平。本件核定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因兩造各自主張系爭租約免租期之起算日，而本件租賃物價額與系爭租約合計10年之租金均非兩造實際所受損害，且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項第1款約定，租爭租約之首年、次年及第3年後之租金皆不同，亦不應計算第一、二、三審通常審理期限，故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兩造主張之免租期起算日之差即164日，依首年租金2,000萬元與法定利率百分之5據以計算兩造實際所受損害為認定，是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448,338元（計算式：2,000萬元÷366日×164日×5%＝448,338元）等語。
四、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租賃權涉訟，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其租金總額超過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同法第77條之9前段定有明文。
五、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5日簽訂系爭租約，因抗告人擅自變更營運計畫書審通過後方可營運，致相對人營運嚴重停擺及名譽受損等情，故聲明求為判決起訴聲明㈠、㈡、㈢，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1至17頁）。查兩造係於113年6月5日簽立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約定由相對人（即乙方）承租抗告人（即甲方）之房地，並由相對人時任代表人張麗淑擔任相對人之連帶保證人；嗣因相對人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抗告人再與江承彬於113年9月20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約定由江承彬擔任相對人就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等情，有相對人提出之系爭租約及公證書、系爭協議書及公證書附卷可稽（同卷第29至65、19至27頁）。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款約定「本契約租賃標的物應於簽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7日內，由甲乙雙方會同點交租賃標的物，甲方按現況辦理點交，乙方逾期未點交，視為已完成點交作業。」（同卷第41頁）；第5條第1款第1目約定「第1年租金：2,500萬元整。第1年租金以80%比率計收（下略）」（同卷第43頁）；第16條第2款約定「乙方如需將租賃標的物作整修，或供營業使用時應於開始前取得合法營業執照，未取得合法營業執照前不得營業，於整修完成前或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前（以主管機關發文日為準），甲方得同意免計租金，惟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點交之日起6個月為限，逾期不論任何原因，均須開紿計租，但如乙方於免計租金期間提前整修完成或開始使用或營業時，自開始使用或提早招租進駐之日起應即收取租金。」（同卷第57頁）。則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即應以點交之日起算，且最長以6個月為限。抗告人主張系爭租約係於113年6月11日由相對人時任代表人張麗淑完成點交，應以該日為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乙情，並提出經張麗淑簽名之系爭點交紀錄為證（本院卷第81頁）；相對人則否認系爭點交紀錄之真正，並主張其上張麗淑之簽名係遭偽造乙情，且提出刑事告訴狀為證（同卷第115至117頁），並於起訴聲明㈡請求「系爭契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因此，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如獲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即為依兩造各自主張之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所相差之日數（即113年6月11日至同年11月14日共計157日）而計算之免計租金數額，又依系爭租約約定第1年租金以2,500萬元之80%即2,000萬元計收，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235元（計算式：2,000萬元÷366日×l57日＝8,579,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相對人錯誤計算兩造主張之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相差之日數為164日，並僅以該期間依系爭租約所計算之租金數額，乘以法定利率百分之5所計算之損失金額，作為其就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之認定依據，自非可採。
六、綜上，本件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5元，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原裁定誤以系爭協議書公證後7日即113年9月27日作為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並據以認定該日與相對人請求之起算日相差為48日，而認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可得之客觀利益為2,622,951元，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而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為2,622,952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2,271元，並加計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請求部分應徵之第一審裁判費4,500元，及扣除相對人已繳納之裁判費1,500元後，命相對人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35,271元，顯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就起訴聲明㈠、㈡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原裁定上開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既經廢棄，所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核定本件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後，相對人雖於114年4月8日具狀向原法院為訴之追加，有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3至149頁），惟此部分應經原法院准許後始由原法院另為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本院尚無審酌餘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劉秀君
　　　　　　　　　　　　　　　　　　  
　　　　　　　　　　　　　　　　　　　法　官　王雅苑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翁心欣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起訴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元。

		




		㈡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契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民國113年11月15日。

		




		㈢臺灣前三大報紙頭版刊登澄清與道歉啟事連續3個月，並同時於臺灣前五大主流媒體發布澄清與道歉啟事至少5次記者會與10篇新聞。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1號

抗  告  人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家苑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損害賠償等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8日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243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㈠、㈡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8,

579,236元。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

    院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件相

    對人於原法院對抗告人起訴請求判決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㈠

    、㈡、㈢（下稱起訴聲明㈠、㈡、㈢），經原法院核定起訴聲明㈠

    、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並與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請求所應徵

    收之裁判費合併計算後，命相對人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

    幣（下同）35,271元。抗告人就其中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

    訟標的價額部分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有民事抗告狀、民事

    更正抗告聲明狀在卷可查（本院卷第9至11、137頁），並經

    兩造具狀陳述意見，依上開規定，原裁定關於命補繳裁判費

    部分，並受本院之裁判，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民國113年6月5日簽立「臺南

    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房地租賃契約書（

    下稱系爭租約）並經公證，已於同年6月11日完成點交，有

    點交紀錄（下稱系爭點交紀錄）為憑。嗣於113年8月相對人

    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伊遂於113年9月20日與江

    承彬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依系爭點交

    紀錄及系爭租約第16條第2款約定「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點

    交之日起6個月為限」，是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應自點交

    之日即113年6月11日起算，原裁定以系爭協議書公證後7日

    即113年9月27日起算，應有違誤，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請

    求「系爭租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如獲

    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235元（計算式：2,500

    萬元×80%÷366日×l57日＝8,579,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價額1元，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

    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

    裁定關於核定上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並核定其訴訟

    標的價額為8,579,236元。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則以：系爭租約於113年6月5日訂立並公證

    ，依系爭租約約定，未點交即自動點交，故應於113年6月14

    日自動點交，抗告人雖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11日完成點交乙

    節，惟此係遭抗告人之代表人吳明昌及郭建宏、吳昭亨等人

    偽造系爭點交紀錄，伊之前任代表人張麗淑已對渠等3人提

    出刑事偽造文書告訴，則因系爭點交紀錄遭偽造於113年6月

    11日點交，故113年6月14日自動點交乙事於法應失效，並違

    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而顯失公平。本件核定起訴聲明㈡之

    訴訟標的價額，因兩造各自主張系爭租約免租期之起算日，

    而本件租賃物價額與系爭租約合計10年之租金均非兩造實際

    所受損害，且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項第1款約定，租爭租約

    之首年、次年及第3年後之租金皆不同，亦不應計算第一、

    二、三審通常審理期限，故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兩造

    主張之免租期起算日之差即164日，依首年租金2,000萬元與

    法定利率百分之5據以計算兩造實際所受損害為認定，是起

    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448,338元（計算式：2,00

    0萬元÷366日×164日×5%＝448,338元）等語。

四、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

    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

    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

    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

    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

    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租賃權涉訟，

    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其租

    金總額超過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同法第

    77條之9前段定有明文。

五、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5日簽訂系爭

    租約，因抗告人擅自變更營運計畫書審通過後方可營運，致

    相對人營運嚴重停擺及名譽受損等情，故聲明求為判決起訴

    聲明㈠、㈡、㈢，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1至17頁

    ）。查兩造係於113年6月5日簽立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約定

    由相對人（即乙方）承租抗告人（即甲方）之房地，並由相

    對人時任代表人張麗淑擔任相對人之連帶保證人；嗣因相對

    人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抗告人再與江承彬於11

    3年9月20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約定由江承彬擔任相

    對人就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等情，有相對人提出之系爭租

    約及公證書、系爭協議書及公證書附卷可稽（同卷第29至65

    、19至27頁）。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款約定「本契約租賃標

    的物應於簽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7日內，由甲乙雙方會同點

    交租賃標的物，甲方按現況辦理點交，乙方逾期未點交，視

    為已完成點交作業。」（同卷第41頁）；第5條第1款第1目

    約定「第1年租金：2,500萬元整。第1年租金以80%比率計收

    （下略）」（同卷第43頁）；第16條第2款約定「乙方如需

    將租賃標的物作整修，或供營業使用時應於開始前取得合法

    營業執照，未取得合法營業執照前不得營業，於整修完成前

    或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前（以主管機關發文日為準），甲

    方得同意免計租金，惟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點交之日起6個

    月為限，逾期不論任何原因，均須開紿計租，但如乙方於免

    計租金期間提前整修完成或開始使用或營業時，自開始使用

    或提早招租進駐之日起應即收取租金。」（同卷第57頁）。

    則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即應以點交之日起算，且最長以6

    個月為限。抗告人主張系爭租約係於113年6月11日由相對人

    時任代表人張麗淑完成點交，應以該日為系爭租約免計租金

    期間起算日乙情，並提出經張麗淑簽名之系爭點交紀錄為證

    （本院卷第81頁）；相對人則否認系爭點交紀錄之真正，並

    主張其上張麗淑之簽名係遭偽造乙情，且提出刑事告訴狀為

    證（同卷第115至117頁），並於起訴聲明㈡請求「系爭契約

    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因此，相對人就起

    訴聲明㈡如獲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即為依兩造各自主張

    之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所相差之日數（即113年6月

    11日至同年11月14日共計157日）而計算之免計租金數額，

    又依系爭租約約定第1年租金以2,500萬元之80%即2,000萬元

    計收，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235元（

    計算式：2,000萬元÷366日×l57日＝8,579,235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相對人錯誤計算兩造主張之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

    間起算日相差之日數為164日，並僅以該期間依系爭租約所

    計算之租金數額，乘以法定利率百分之5所計算之損失金額

    ，作為其就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之認定依據，自非可

    採。

六、綜上，本件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5元

    ，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

    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原裁定誤以系爭協議書公

    證後7日即113年9月27日作為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

    ，並據以認定該日與相對人請求之起算日相差為48日，而認

    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可得之客觀利益為2,622,951元，加上起

    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而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

    的價額為2,622,952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2,271元，並加

    計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請求部分應徵之第一審裁判費4,500

    元，及扣除相對人已繳納之裁判費1,500元後，命相對人應

    補繳第一審裁判費35,271元，顯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

    定就起訴聲明㈠、㈡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不當，求予廢棄，為有

    理由，又原裁定上開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既經廢棄，所命

    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由原法院另為

    適法之處理，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核定本件起訴聲明㈠

    、㈡之訴訟標的價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後，相對人雖於114年4月8日具狀向原

    法院為訴之追加，有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在卷可佐（本院卷

    第143至149頁），惟此部分應經原法院准許後始由原法院另

    為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本院尚無審酌餘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劉秀君

　　　　　　　　　　　　　　　　　　  

　　　　　　　　　　　　　　　　　　　法　官　王雅苑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翁心欣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起訴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元。  ㈡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契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民國113年11月15日。  ㈢臺灣前三大報紙頭版刊登澄清與道歉啟事連續3個月，並同時於臺灣前五大主流媒體發布澄清與道歉啟事至少5次記者會與10篇新聞。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1號
抗  告  人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家苑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損害賠償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8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243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㈠、㈡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8,579,236元。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對抗告人起訴請求判決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㈠、㈡、㈢（下稱起訴聲明㈠、㈡、㈢），經原法院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並與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請求所應徵收之裁判費合併計算後，命相對人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下同）35,271元。抗告人就其中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部分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有民事抗告狀、民事更正抗告聲明狀在卷可查（本院卷第9至11、137頁），並經兩造具狀陳述意見，依上開規定，原裁定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並受本院之裁判，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民國113年6月5日簽立「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房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經公證，已於同年6月11日完成點交，有點交紀錄（下稱系爭點交紀錄）為憑。嗣於113年8月相對人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伊遂於113年9月20日與江承彬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依系爭點交紀錄及系爭租約第16條第2款約定「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點交之日起6個月為限」，是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應自點交之日即113年6月11日起算，原裁定以系爭協議書公證後7日即113年9月27日起算，應有違誤，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請求「系爭租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如獲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235元（計算式：2,500萬元×80%÷366日×l57日＝8,579,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價額1元，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核定上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並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為8,579,236元。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則以：系爭租約於113年6月5日訂立並公證，依系爭租約約定，未點交即自動點交，故應於113年6月14日自動點交，抗告人雖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11日完成點交乙節，惟此係遭抗告人之代表人吳明昌及郭建宏、吳昭亨等人偽造系爭點交紀錄，伊之前任代表人張麗淑已對渠等3人提出刑事偽造文書告訴，則因系爭點交紀錄遭偽造於113年6月11日點交，故113年6月14日自動點交乙事於法應失效，並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而顯失公平。本件核定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因兩造各自主張系爭租約免租期之起算日，而本件租賃物價額與系爭租約合計10年之租金均非兩造實際所受損害，且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項第1款約定，租爭租約之首年、次年及第3年後之租金皆不同，亦不應計算第一、二、三審通常審理期限，故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兩造主張之免租期起算日之差即164日，依首年租金2,000萬元與法定利率百分之5據以計算兩造實際所受損害為認定，是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448,338元（計算式：2,000萬元÷366日×164日×5%＝448,338元）等語。
四、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租賃權涉訟，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其租金總額超過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同法第77條之9前段定有明文。
五、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5日簽訂系爭租約，因抗告人擅自變更營運計畫書審通過後方可營運，致相對人營運嚴重停擺及名譽受損等情，故聲明求為判決起訴聲明㈠、㈡、㈢，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1至17頁）。查兩造係於113年6月5日簽立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約定由相對人（即乙方）承租抗告人（即甲方）之房地，並由相對人時任代表人張麗淑擔任相對人之連帶保證人；嗣因相對人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抗告人再與江承彬於113年9月20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約定由江承彬擔任相對人就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等情，有相對人提出之系爭租約及公證書、系爭協議書及公證書附卷可稽（同卷第29至65、19至27頁）。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款約定「本契約租賃標的物應於簽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7日內，由甲乙雙方會同點交租賃標的物，甲方按現況辦理點交，乙方逾期未點交，視為已完成點交作業。」（同卷第41頁）；第5條第1款第1目約定「第1年租金：2,500萬元整。第1年租金以80%比率計收（下略）」（同卷第43頁）；第16條第2款約定「乙方如需將租賃標的物作整修，或供營業使用時應於開始前取得合法營業執照，未取得合法營業執照前不得營業，於整修完成前或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前（以主管機關發文日為準），甲方得同意免計租金，惟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點交之日起6個月為限，逾期不論任何原因，均須開紿計租，但如乙方於免計租金期間提前整修完成或開始使用或營業時，自開始使用或提早招租進駐之日起應即收取租金。」（同卷第57頁）。則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即應以點交之日起算，且最長以6個月為限。抗告人主張系爭租約係於113年6月11日由相對人時任代表人張麗淑完成點交，應以該日為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乙情，並提出經張麗淑簽名之系爭點交紀錄為證（本院卷第81頁）；相對人則否認系爭點交紀錄之真正，並主張其上張麗淑之簽名係遭偽造乙情，且提出刑事告訴狀為證（同卷第115至117頁），並於起訴聲明㈡請求「系爭契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因此，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如獲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即為依兩造各自主張之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所相差之日數（即113年6月11日至同年11月14日共計157日）而計算之免計租金數額，又依系爭租約約定第1年租金以2,500萬元之80%即2,000萬元計收，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235元（計算式：2,000萬元÷366日×l57日＝8,579,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相對人錯誤計算兩造主張之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相差之日數為164日，並僅以該期間依系爭租約所計算之租金數額，乘以法定利率百分之5所計算之損失金額，作為其就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之認定依據，自非可採。
六、綜上，本件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5元，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原裁定誤以系爭協議書公證後7日即113年9月27日作為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並據以認定該日與相對人請求之起算日相差為48日，而認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可得之客觀利益為2,622,951元，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而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為2,622,952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2,271元，並加計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請求部分應徵之第一審裁判費4,500元，及扣除相對人已繳納之裁判費1,500元後，命相對人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35,271元，顯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就起訴聲明㈠、㈡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原裁定上開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既經廢棄，所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核定本件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後，相對人雖於114年4月8日具狀向原法院為訴之追加，有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3至149頁），惟此部分應經原法院准許後始由原法院另為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本院尚無審酌餘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劉秀君
　　　　　　　　　　　　　　　　　　  
　　　　　　　　　　　　　　　　　　　法　官　王雅苑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翁心欣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起訴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元。

		




		㈡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契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民國113年11月15日。

		




		㈢臺灣前三大報紙頭版刊登澄清與道歉啟事連續3個月，並同時於臺灣前五大主流媒體發布澄清與道歉啟事至少5次記者會與10篇新聞。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1號

抗  告  人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家苑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損害賠償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8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243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㈠、㈡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8,579,236元。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關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查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對抗告人起訴請求判決如附表所示起訴聲明㈠、㈡、㈢（下稱起訴聲明㈠、㈡、㈢），經原法院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並與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請求所應徵收之裁判費合併計算後，命相對人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下同）35,271元。抗告人就其中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部分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有民事抗告狀、民事更正抗告聲明狀在卷可查（本院卷第9至11、137頁），並經兩造具狀陳述意見，依上開規定，原裁定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並受本院之裁判，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於民國113年6月5日簽立「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房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經公證，已於同年6月11日完成點交，有點交紀錄（下稱系爭點交紀錄）為憑。嗣於113年8月相對人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伊遂於113年9月20日與江承彬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依系爭點交紀錄及系爭租約第16條第2款約定「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點交之日起6個月為限」，是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應自點交之日即113年6月11日起算，原裁定以系爭協議書公證後7日即113年9月27日起算，應有違誤，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請求「系爭租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如獲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235元（計算式：2,500萬元×80%÷366日×l57日＝8,579,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價額1元，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核定上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部分，並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為8,579,236元。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則以：系爭租約於113年6月5日訂立並公證，依系爭租約約定，未點交即自動點交，故應於113年6月14日自動點交，抗告人雖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11日完成點交乙節，惟此係遭抗告人之代表人吳明昌及郭建宏、吳昭亨等人偽造系爭點交紀錄，伊之前任代表人張麗淑已對渠等3人提出刑事偽造文書告訴，則因系爭點交紀錄遭偽造於113年6月11日點交，故113年6月14日自動點交乙事於法應失效，並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而顯失公平。本件核定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因兩造各自主張系爭租約免租期之起算日，而本件租賃物價額與系爭租約合計10年之租金均非兩造實際所受損害，且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項第1款約定，租爭租約之首年、次年及第3年後之租金皆不同，亦不應計算第一、二、三審通常審理期限，故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兩造主張之免租期起算日之差即164日，依首年租金2,000萬元與法定利率百分之5據以計算兩造實際所受損害為認定，是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448,338元（計算式：2,000萬元÷366日×164日×5%＝448,338元）等語。

四、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租賃權涉訟，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其租金總額超過租賃物之價額者，以租賃物之價額為準，同法第77條之9前段定有明文。

五、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兩造於113年6月5日簽訂系爭租約，因抗告人擅自變更營運計畫書審通過後方可營運，致相對人營運嚴重停擺及名譽受損等情，故聲明求為判決起訴聲明㈠、㈡、㈢，有民事起訴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1至17頁）。查兩造係於113年6月5日簽立系爭租約並經公證，約定由相對人（即乙方）承租抗告人（即甲方）之房地，並由相對人時任代表人張麗淑擔任相對人之連帶保證人；嗣因相對人之代表人由張麗淑變更為江承彬，抗告人再與江承彬於113年9月20日簽立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約定由江承彬擔任相對人就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等情，有相對人提出之系爭租約及公證書、系爭協議書及公證書附卷可稽（同卷第29至65、19至27頁）。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款約定「本契約租賃標的物應於簽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7日內，由甲乙雙方會同點交租賃標的物，甲方按現況辦理點交，乙方逾期未點交，視為已完成點交作業。」（同卷第41頁）；第5條第1款第1目約定「第1年租金：2,500萬元整。第1年租金以80%比率計收（下略）」（同卷第43頁）；第16條第2款約定「乙方如需將租賃標的物作整修，或供營業使用時應於開始前取得合法營業執照，未取得合法營業執照前不得營業，於整修完成前或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前（以主管機關發文日為準），甲方得同意免計租金，惟免計租金期間最長以點交之日起6個月為限，逾期不論任何原因，均須開紿計租，但如乙方於免計租金期間提前整修完成或開始使用或營業時，自開始使用或提早招租進駐之日起應即收取租金。」（同卷第57頁）。則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即應以點交之日起算，且最長以6個月為限。抗告人主張系爭租約係於113年6月11日由相對人時任代表人張麗淑完成點交，應以該日為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乙情，並提出經張麗淑簽名之系爭點交紀錄為證（本院卷第81頁）；相對人則否認系爭點交紀錄之真正，並主張其上張麗淑之簽名係遭偽造乙情，且提出刑事告訴狀為證（同卷第115至117頁），並於起訴聲明㈡請求「系爭契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113年11月15日」。因此，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如獲勝訴判決所得之客觀利益即為依兩造各自主張之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所相差之日數（即113年6月11日至同年11月14日共計157日）而計算之免計租金數額，又依系爭租約約定第1年租金以2,500萬元之80%即2,000萬元計收，則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之客觀利益應為8,579,235元（計算式：2,000萬元÷366日×l57日＝8,579,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相對人錯誤計算兩造主張之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相差之日數為164日，並僅以該期間依系爭租約所計算之租金數額，乘以法定利率百分之5所計算之損失金額，作為其就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之認定依據，自非可採。

六、綜上，本件起訴聲明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5元，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8,579,236元。原裁定誤以系爭協議書公證後7日即113年9月27日作為系爭租約免計租金期間起算日，並據以認定該日與相對人請求之起算日相差為48日，而認相對人就起訴聲明㈡可得之客觀利益為2,622,951元，加上起訴聲明㈠之訴訟標的金額1元，而核定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為2,622,952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2,271元，並加計起訴聲明㈢之非財產權請求部分應徵之第一審裁判費4,500元，及扣除相對人已繳納之裁判費1,500元後，命相對人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35,271元，顯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就起訴聲明㈠、㈡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原裁定上開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既經廢棄，所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核定本件起訴聲明㈠、㈡之訴訟標的價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後，相對人雖於114年4月8日具狀向原法院為訴之追加，有民事追加訴之聲明狀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3至149頁），惟此部分應經原法院准許後始由原法院另為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本院尚無審酌餘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劉秀君

　　　　　　　　　　　　　　　　　　  

　　　　　　　　　　　　　　　　　　　法　官　王雅苑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翁心欣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起訴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元。  ㈡臺南崇賢循環住宅（銀髮）房地招標出租案契約免租期計算起始日為民國113年11月15日。  ㈢臺灣前三大報紙頭版刊登澄清與道歉啟事連續3個月，並同時於臺灣前五大主流媒體發布澄清與道歉啟事至少5次記者會與10篇新聞。　　  

　　　　　　　　



